偶然所得计税规定

　　偶然所得，是指个人得奖、中奖、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，包括现金、实物和有价证券。取得偶然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义务人；向个人支付偶然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。偶然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由支付单位实行源泉扣缴。
　　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的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，适用20% 的比例税率。
　    　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 = 应纳税所得额 × 适用税率。
